
附件1

贵 州 省 财 政 厅

贵 州 省 教 育 厅 文 件

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黔财教〔2009〕 114号

各市 (州、 地 ) 财政局、 教 育局、 人事局，各省属高校

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

印发《贵州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

贷款代偿暂行办法》 的通知

：

为引导和鼓励我省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和

服务、 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款负担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

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 (中发 [2008]16号)和 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 (国办发 [2009]3

号)、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<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

代偿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(财教[2009]15 号)、《中共贵州省委 贵州省

人民政府印发<关于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业的意见>的通知》

(黔党发[2009]6 号) 的有关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 省财政厅、 省教

育厅、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定了《贵州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

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》, 报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